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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学校学业指导工作考核评分标准表》
	指标
	分值
	内容及依据

	基础工作
（每项4分）
	20分
	二级学院学业指导工作计划、工作会议纪录、指导情况登记表、活动安排与宣传报道、工作总结、研究成果等及归档情况

	指导工作及
活动内容
（每项5分）
	30分
	二级学院本学年学业指导工作情况，是否完成了工作计划规定的工作任务；学业导师个人学业指导完成情况；学业指导的典型活动、典型事项、典型个人，学业指导工作效果等

	指导次数、学时

	30分
	学业指导采取定期与不定期、集中指导与分散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每学期定期集中指导不得少于2次，每次指导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。学业导师每学期通过面谈、短信、微信、qq、电子邮件等进行分散指导。每学年指导总计不少于32学时。

	二级学院对学业指导工作自行考核及等级核定工作
	15分
	1、学院考核后评定等级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，填写《学业指导完成情况及考核情况统计表》；2、“学院学业指导工作考核方案”、“优秀学业指导老师材料是否详实”、考核程序是否完整。

	学院学业指导工作材料完成、上交情况
	5
分
	二级学院学业指导工作是否按时完成，材料是否按时上交。


 
